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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交通補助費 

實施要點 

98年 03月 28日學生輔導委員會制定 

102年 03月 07日學生輔導委員會修正 

102年 11月 13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 

105年 09月 06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 

106年 06月 14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 

一、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交通不便之身心障礙學生上下課交通補

助費，特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身

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訂定「吳鳳科技大學身心障礙

學生申請交通補助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領有本校學生證者(具當學期註冊章)。 

（二）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者。 

（三）障別以視障、肢障、多重障礙、身體病弱為主及其他特殊情形，經評估

確實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四）未於學校住宿。 

三、補助原則： 

（一）採定額補助方式，每人每月 800元整，一年以 9個月計。 

（二）補助時間以「學年度」計算，故補助時間為申請當年 9月至隔年 6月。 

（三）交通費核定後，入住學校宿舍、因故休、退學或開除學籍者，自次月起

停發補助。 

（四）本項經費以教育部核定額內支付為準。 

四、申請方式：凡符合本補助要點申請資格者，應由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於每學年

開學 1個月內，填妥申請表及檢附下列資料，主動向本校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一）學生證影本(具當學期註冊章)。 

（二）「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影本。 

（三）檢附近 3個月內之醫生診斷證明，特殊狀況者內容需載明學生之障礙狀

況、病發頻率和醫療處遇等。 

（四）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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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核原則： 

（一）本校資源教室將邀請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師等相關專業人員依下

列審核原則召開評估會議： 

1. 學生因受限於本身之障礙情狀，而無法自行使用與一般學生相似的交

通工具或交通方式上下學者。 

2. 學生之身心障礙情狀足以影響其上下學能力，以下肢障礙、中重度腦

性麻痺、嚴重癲癇、全盲、肌肉萎縮症或其他罕見疾病等為主要原則。 

3. 身心障礙學生已搭乘免費上下學交通車、無正當理由不利用「身心障

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所提供之交

通工具或已領有其他交通補助費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二）經審查符合規定之學生人數於每年 11月 20日前報教育部完成經費申

請，名冊留校備查。 

六、核發方式：每學期結束後，依實際就學情形核發交通費，每學期以 4.5 個月計。 

七、本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劃」之交

通費支應。 

八、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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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_______學年度 第      學期 

學生姓名  系級  學號  

聯絡方式 

電話： 

E-mail  

手機：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目前上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或交通方式: 

 

 

 

 

 

 

檢附資料 

(核對後，請打勾) 

 申請必要資料： 

□ 1.學生證影本(具當學期註冊章) 

□ 2.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 3.近 3個月醫生診斷證明（特殊狀況申請時檢附，並請載明障礙狀  

  況、發病頻率、醫療處遇等） 

 相關佐證資料： 

□ 4.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以視障、肢障、多重障礙、身體病弱為主或

經評估之其他特殊情況） 

□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結果 

□ 通過，每月補助 800元，一學期以 4.5個月計 

□ 不通過，理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